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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閣下連任本屆立法會發展事務會議主席!我們是新界洪水橋新發展區內幾個即

將被遷滅非原居村落關注聯盟代表。我們觀察本屆最新的發展事務會議議程中有編排下

次會議待議討論事項有關「洪水橋新發展區」有關交通連繫的各項問題，都一直未進行

認真討論。此題目其實乃為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對「洪水橋新發展區」是否能認可為

可行性發展項目的背書。但奇怪的却是此等「交通連繫」的疑問事項在未經討論疏解，

證明合理前就當作通過，而發展大剛圖則刋憲呈上城規申請批核。  

洪水橋新發展區，將繼新界東北，粉嶺古洞北橫洲南各項發展一樣將面對被迫遷

拆，痛失家園同一命運。鑑於「洪水橋新發展計劃」的諮詢期早已完結並於今年五月發

表分區計劃大綱圖並已刊憲，邀請公眾對是項發展作最後書面陳述。本聯盟乃是項發展

計劃中五個非原居村及其他零散村落的最大苦主，因計劃中我們將被完全清拆。唯見大

眾對我們的關注及談論較少，不像以上新界東北、粉嶺古洞橫洲等發展項目那麼哄動。

一般大眾甚至可能真的相信政府是項發展確是為了公眾利益，發展計劃確是合情合理，

因而不會遇到太大阻力! 而事實在此本聯盟可告訴大家，我們有足夠理據，證明洪水橋

新發展項目存有大量的謬誤，有些甚至是基本概念上的錯誤。更有部份是明顯的誤導公

眾，其中最明顯的，無須甚麼專家顧問，以常理即可推斷揭示的，發展計劃根本不可進

行，這亦是我們剩下握有的最重籌碼，須向公眾揭示，讓大眾明白發展計劃何其荒誕無

理，計有以下各點; 

 

重點前提: 政府當局每訴說新發展區跨區交通可解決，其說法不外以下三招: 

1) 西鐵增掛至 8卡可增 14%載量。 

2) 將來東西走廊每時可開 28 班，增 6成載量。 

3) 當區增 15 萬就業，即緩解 15 萬跨區人口。 

 

(一) 簡單算術 14-18 當然不等於 14 

發展規劃會新增南延線及洪水橋站算來會令整條西鐵線共共延長至4 5分鐘，降低18.4%

的運載效率，比起顧問報告報稱西鐵掛上 8 卡後可增 14 %(實際只增 12.65% )載客率，

實際得不償失。顧問報告從無老實交待。現今西鐵已繁時 8 卡運行，依然超額! 

(二) 「東西走廊」鐵路線偷換概念，1隻馬+ 1 隻狗+1 隻猫當然不等於 1隻馬! 

我們發覺顧問報告疑偷換概念，隱瞞西鐵線最頻密可能班次祇為每小時 20 班的事實。

在每次公眾諮詢論壇上，以未來的「東西走廊」說成為西鐵，訛稱西鐵可最密每小時可

開 28 班，更聲稱西鐵載量可增加六成。我們發現，其實所謂新增客量乃指未來沙中線

及大圍至烏溪沙路段的客量而矣。實際上西鐵線在錦上路至荃灣西的一段樽頸位置，始

終沒有改變，可見日後的「東西走廊」對新界西北區的跨區客量增益實為 0 %。 

                                                                   

(三) 地區跨區人口比值乃決定地區是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 

發展顧問報告從來沒有本區跨區人口比值數據，以至從來就未提及每日跨區上班上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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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數字，繼而不知道本區人口 1,103,477 人(2016 年統計)即有着跨區人口共 401346 人，

其比率為 36.4%(2011 年時比率為 44.6% )這是每個地區與社區結構關係的常數，現時本                 

區每增加 100 人即馬上產生 36 個跨區人口，所以大家馬上可算出如果洪水橋新發展新

增人口 176000 人即又產生約 64000 個跨區人口，勿忘這是在西鐵超額 104%的狀態下的

新增跨區客數。 

(四) 歧視我非原居民村，違基本法 

我們這裏五個非原居民村及零散村落分佈村於區內，當中算來只佔全個發展區約 10%總

面積，被二十多個原居民村包圍，它們所佔總面積，比我們的總面積大一倍以上。在本

區發展規劃中，所有原居民村會全部保留，而我們五個非原居民村及零散村落則說成是

阻礙發展而被全部清拆，做法是明顯的歧視。我們都是本港合法永久居民，同樣連年納

稅，我們的居民權利，何以會被剔出於基本法之外!基本法第三章，第 24，25，29，31，

33 各條例訂明的涵蓋範圍，所訂明的居民基本權利，有分開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的嗎? 發
展計劃如果確定未能解決跨區交通的疏導問題，亦證明增設洪水橋站實對西鐵載量有負

面影響，更非有利於居民的交通往還，對於發展為非可持續，證明滅我五村，決非符合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以公眾利益理由作為徵收私人土地的原則，亦無必要! 

(五) 顧問報告，閉門造車，浪費公帑 

本聯盟再指出顧問報告另一明顯錯漏事項；新發展區報稱可創造 15 萬就業機會,當中特

殊工業一項內含物流設施、港口後勤、貯物及工場工業等可共創 42000 就業。但大家知

否現在本區的棕地於現時經營着同類業務的從業員總數才不過 3855 人。那我們可以預

見洪水橋新發展區將來以現代化多層工廈物流作業方式運作，從業員人數可能祇需現今

的 10%，相信不會超過 400 人。如果說未來僱用到 42000 人將會是現今葵涌 9 個貨柜碼

頭規模的 5.5 倍* !於此我們幾可肯定那 23000+14000+5000 = 42000 人的數字必屬虛構

作假!  
(六) 西鐵未能應付跨區人口 

新界西北屯門元朗兩區現共人口 110 萬，每日跨區上班上學人口 40 萬* *，但主幹鐵路

(西鐵線)每日繁時(6:15am~9:30am)載額祇約 41500 人次(以拖 8卡算)即 3小時內祇能

疏導約 12 萬 5 千人次。加上運房局 2016 年 4 月確認西鐵早已繁時超額 104%，亦即確定

西鐵線根本不可能提供任何額外的載客空間以支持本區遷入新增人口的發展。 

 
對於以上第(六)項，以下一段有趣資料可供大家參考； 

 

2017 年 8 月 5 日約為早上 9: 30am，星期六，商台廣播節目「政經星期六」主持人陳淑薇的節目

上。我們聽到席間有運房局長陳帆先生，他談到有關於高鐵的可預見的高效效益的議題時很愜意

地談到當年有人批評西鐵為「大白象」工程! 但今日所有人都不能否認當日興建西鐵，其實為政

府英明遠見，現今西鐵不但表現高效，更且超標，每日繁忙時段都超額載客至 104 %。他更譏笑

有些人竟說其他非繁忙時段實有大量客位以證西鐵並非高效並且大段時間為客量疏落! 陳局長

提醒大家西鐵繁忙時段客滿，意即西鐵必須能於早繁忙時段 6: 15am~9: 30am 時段內載送市民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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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上班上學方為完滿解決跨區交通問題，更指出顧主都不會同意員工托詞說早上繁時上不到車而 

可讓員工遲到幾小時才上班。(商台政經星期六隨時可翻聽) 。  

   以上皆為無可爭議事實，得到陳帆局長的印證，西鐵線早已嚴重超額，而由於它是 

新界西北區對外唯一的重型跨區運輸鐵路。今日既然超飽和超額，而我們在可預見政府

於本區未來 10 年內都不會建成任何有替代性或輔助西鐵的鐵路系統。就算建成北環線

鐵路祇會更進一步加重西鐵錦上路至荃灣西樽頸負擔，那本區的跨區交通則實際不足以

支持任何有大型人口遷入效應的建設。 

    基於以上六項事實，我們都可以肯定「洪水橋新發展」是建基於大量誤導，失實，

哄騙與欺瞞的基礎上，這些指控其實非常嚴重。以上祇為簡述，我們備有十足的證據，

已編好大量詳細論述文件，依城規條例第 131 章表格第 S6 號，就發展草圖提出申述，

反對是項發展計劃。 

我們寄出此函件閣下，乃希望張主席能秉持立法會發展事務會議作為政府對發展事

務站好把關崗位。本關注聯盟希望能把我們發現發表的所有理據資訊，通過主席的安

排，發佈給其他發展事務委員，好讓大家都能按事實和理據，對是項發展作最後合理客

觀判斷。由於以上祇為簡要陳述，大家可能對個別細節不甚瞭解，本關注聯盟備有詳細

解說資料文件數據等，以供各委員參考。 

 

關注洪水橋新發展區聯盟(田心新村，新生新村，亦園村，石埔路尾村，沙洲里 II 及其

他零散村落) 

 

代表: 何開發                   

2017 年 12 月 2 日 

 

本關注聯盟可提供電子版 pdf 文件，如有需要請與本代表聯絡 

 

 

 

 

 

 

 

註: 附件說明文件亦將呈與城市規劃委員會作申述  

 

*  按勞工福利局資料: 葵涌 9個貨櫃碼頭中流作業及貨櫃後勤活動的就業人數其實都

在按年持續下降，至 2011 年只有 7,674 人工作及活動。洪水橋區沒有深港、碼頭何

能經營大於葵涌碼頭 5.5 倍的規模 ! 

* *40 萬(401,346)數字取自政府公佈 20 1 6 年中期人口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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